
兩個劇場 

● 第四週「顯現篇」妥拉讀經分享

● 來源 ｜啟動七年新循環授權

● ⽇期 ｜2023年10⽉31⽇/11⽉4⽇修訂 

這次的分享，讓我們開⾨⾒山，把⼀同從哈蘭旅⾏到迦南的伯侄，亞伯蘭和羅得，在「顯現
篇」的妥拉進度中作個對照。

兩個劇場的對照 
創世記18，19章，兩個不同的故事線與發展，各展現⼀個劇場，⼀個是亞伯蘭的，⼀個是羅得
的。

坐在哪裡呢︖ 

亞伯拉罕坐在帳篷⾨⼜，⽽羅得坐在城⾨⼜。

那時正熱，亞伯拉罕坐在帳篷⾨⼜。（參：創18:1）

晚上，羅得正坐在所多瑪城⾨⼜。（參：創19:1）

接待了使者 

亞伯蘭與羅得都接待了同⼀組的使者，他們熱情的提供了遮蔽和食物的款待：

亞伯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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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⽬觀看，⾒有三個⼈在對⾯站著。他⼀⾒，就從帳篷⾨⼜跑去迎接他們，俯伏在地。
（創18:2）

亞伯蘭說：「我主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不要離開僕⼈往前去。容我拿點⽔來，你們
洗洗腳，在樹下歇息歇息。我再拿⼀點餅來，你們可以加添⼼⼒，然後往前去。你們既到
僕⼈這裡來，理當如此。」（創18:3-4）

羅得

那兩個天使晚上到了所多瑪。羅得正坐在所多瑪城⾨⼜，看⾒他們，就起來迎接，臉伏於
地下拜， （創19:1）

 羅得說：「我主啊，請你們到僕⼈家裡洗洗腳，住⼀夜，清早起來再⾛。」︔羅得切切
地請他們，他們這才進去到他屋裡。羅得為他們預備筵席，烤無酵餅，他們就吃了。（創
19:1-3）

應許或⾎氣⽣的後裔 

亞伯蘭 
使者告知亞伯蘭，明年此時，撒拉將要⽣⼀個孩⼦那時亞伯蘭⼀百歲，撒拉也已經九⼗歲了：

三⼈中有⼀位說：「到明年這時候，我必要回到你這裡，你的妻⼦撒拉必⽣⼀個兒⼦。」

羅得 
所多瑪遭毀滅後，羅得兩個女兒為存留後裔，與⽗親同寢，各⽣下⼀⼦，摩擇與亞捫的先祖。

羅得因為怕住在瑣珥，就同他兩個女兒從瑣珥上去，住在山裡。他和兩個女兒住在⼀個洞
裡。⼤女兒對⼩女兒說：「我們的⽗親⽼了，地上又無⼈按著世上的常規進到我們這裡。
來，我們可以叫⽗親喝酒，與他同寢，這樣我們好從他存留後裔。」（創19:30-32）

從哈蘭來到迦南的⼀家⼈，在分家之後，亞伯蘭和羅得所展現的是兩個劇場，因所多瑪蛾摩拉
事件，巧妙的讓兩條故事線再次相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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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多瑪蛾摩拉的結局 
⾯對⼀定要被剿滅的城巿，神、亞伯拉罕和羅得各⾃站在什麼樣的位置，從妥拉中，我們又可
以歸納出哪些觀點呢︖

耶和華說：「我所要做的事，豈可瞞著亞伯拉罕呢︖」

以上經⽂可看出神和亞伯拉罕在迦南的旅程中，⼈與神可建⽴的團契關係可以何等的緊密，祂
不只向亞伯拉罕透露所多瑪和蛾摩拉將臨到的結局，還聽他為城巿的辯護並進⾏討論，從中我
們可以更認識神的屬性，以及作為神的朋友，亞伯拉罕的回應，值得深入觀察。

亞伯拉罕的代求 

神決定要毀滅所多瑪蛾摩拉了，但亞伯拉罕卻站在耶和華⾯前，為這城中可能有的義⼈代求： 

亞伯拉罕近前來，說：「無論善惡，你都要剿滅嗎︖假若那城裡有五⼗個義⼈，你還剿滅
那地⽅嗎︖不為城裡這五⼗個義⼈饒恕其中的⼈嗎︖將義⼈與惡⼈同殺，將義⼈與惡⼈⼀
樣看待，這斷不是你所⾏的！審判全地的主，豈不⾏公義嗎︖」（創17:23-25）

實際上亞伯拉罕所求的是，”神啊！祢願意饒恕其中的⼈嗎︖” 這點讓我們連想到約拿，（雖
然有⼀點題外）約拿與神辯論，他認為神應該⽤祂公義的屬性來判斷惡⼈，向世⼈彰顯公平，
但亞伯拉罕站在神有憐憫的⽴場，為城巿代求，他知道神的公義與憐憫等屬性，他關⼼神的渴
望，就是⼈回轉向神，恢復和好關係的渴望。

羅得的結局 

至於羅得，他與亞伯拉罕分家時，選擇了約旦河東邊，並漸漸遷往所多瑪。妥拉已經告訴我們
所多瑪當時的現況，『所多瑪⼈在耶和華⾯前罪⼤惡極。』（創13:13）。

從羅得坐在城⾨⼜也能得知，他挪移帳篷，住進城裡。住的⽅式或地點或許不⼀定直接代表什
麼，也許妥拉向我們展⽰，亞伯拉罕仍住在帳篷的事實，他沒有蓋屋造城，雖然這迦南地是應
許給他後裔的。

⽽羅得所住的城巿，即將與罪惡同被剿滅。根據亞伯拉罕與神的對話，這城巿恐怕⼗個義⼈都
找不著，以至於只有羅得⼀家被催逼離開、被安置在城外，使者囑咐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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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逃命吧！不可回頭看，也不可在平原站住，要往山上逃跑，免得你被剿滅。」（創
19:17）

回想多年前，羅得離開亞伯蘭時，財物、⼈⼜、牲畜甚多，雖經過四王五王的西訂⾕戰役，伯
⽗亞伯蘭也搶救回羅得的產業，但經歷這城遭毀，羅得妻⼦回頭成了鹽柱，他所有的產業也跟
著毀滅了。

把那些城和全平原，並城裡所有的居民，連地上⽣長的，都毀滅了。（創19:25）

也許我們看⾒羅得接待天使以及與⾏惡的居民對話，不難看⾒羅得的善惡價值與當地⼈不同，
⽽他的性命得以存活，或許與亞伯拉罕的代禱有更⼤的關係，經上說：

當神毀滅平原諸城的時候，他記念亞伯拉罕，正在傾覆羅得所住之城的時候，就打發羅得
從傾覆之中出來。（創19:29）

但根據使徒彼得，提到了那地的淫⾏罪惡，羅得為不法之事傷痛，卻無⼒改變現狀，就是在緊
要關頭，也只能救拔⾃⼰的性命。

只搭救了那常為惡⼈淫⾏憂傷的義⼈羅得，因為那義⼈住在他們中間，看⾒聽⾒他們不法
的事，他的義⼼就天天傷痛。（彼後2:7-8）

歷史主流與故事線 
當我們循著亞伯拉罕的故事，不難發現他必須從巴別（吾珥）被分別出來，所經的哈蘭、埃及
都不是神要給亞伯蘭後裔的應許地業。⽽⾯臨在應許之地上的罪惡，神的公義仍然在時候的滿
⾜時，對不願回轉的⼈身上介入，那仍是祂對⼈愛與整全的⼀部分，更是對全地和救贖之約的
成就，在往後妥拉，還會看⾒出埃及的實現。

旅程中亞伯拉罕愈發清楚知道神承諾他⼟地、未來的後裔，君王、國度的時候和⽬標，即便眼
前住著迦南⼈，但他相信神要成就⼤國的應許，必須從他開始。

羅得的⽇⼦ 

羅得的結局讓我們想到「羅得的⽇⼦」。新約使徒評價關於末後的⽇⼦像什麼，像羅得的⽇
⼦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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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好像羅得的⽇⼦，⼈又吃又喝，又買又賣，又耕種又蓋造，（路17:28）

到底什麼是羅得的⽇⼦︖更多線索在所多瑪的現況，羅得接待使者的夜晚解釋了他們遭遇的緊
急狀況，居民呼叫羅得交出客⼈：

「今⽇晚上到你這裡來的⼈在哪裡呢︖把他們帶出來，任我們所為。」

羅得說：

「眾弟兄，請你們不要做這惡事。我有兩個女兒，還是處女，容我領出來任憑你們的⼼願
⽽⾏。只是這兩個⼈既然到我舍下，不要向他們做什麼。」

眾⼈回說：

「退去吧！」又說：「這個⼈來寄居，還想要做官哪！現在我們要害你比害他們更甚。」
眾⼈就向前擁擠羅得，要攻破房⾨。（創16:9）

第⼀，羅得所認定『惡事』的標準和當地⼈是完全不同的，所多瑪的百姓要以暴制暴可能是再
⾃然不過的反應︔第⼆，羅得提出兩個女兒給暴民任憑⼼願，作交換條件。羅得的提議令⼈匪
夷所思，羅得的女兒是按神形象被造的⼈，又是他的骨⾁和⾎脈，難道妥拉告訴我們，羅得對
罪惡或道德標準也有妥協的嫌疑︖經上說：

因為⼈被誰制伏，就是誰的奴僕。（彼後2:19）

顯然歷史中有⼀條抵擋主流的⼒量，與神的價值觀或宇宙觀不同，只是⼈願意被誰制伏，就要
作誰的奴僕。

做完全⼈  

亞伯蘭是另⼀個榜樣，他能成為⼀個多國之⽗，並不是他有什麼超然之處，因為神是全能的，
祂的能⼒可以覆庇亞伯蘭。

亞伯蘭年九⼗九歲的時候，耶和華向他顯現，對他說：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當在我⾯前做
完全⼈。」（創17:1）

申命記也提出完全⼈的定義，神的全能展現祂對受造界的權柄，保全⾃⼰有整全的⽣命，摻雜
在神所憎惡的事，不能使我們完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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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⾏這些事的都為耶和華所憎惡。因那些國民⾏這可憎惡的事，所以耶和華你的神將他們
從你⾯前趕出。你要在耶和華你的神⾯前做完全⼈。因你所要趕出的那些國民都聽信觀兆
的和占⼘的，至於你，耶和華你的神從來不許你這樣⾏。（申16:12-14）

在耶穌⾺太福⾳五章登山寶訓中，耶穌寶貴的教導也與權柄有關：

耶穌也曾說：『所以你們要完全，像你們的天⽗完全⼀樣。』（太5:48）

「完全」的希臘原⽂，有⼀個能好理解的說明：「完全」是⼀個從必要的經歷中達到最終⽬
標︔是屬靈旅程中必要的過程，使我們完全。

耶穌所成全的，是讓信靠祂的⼈得永活的⽣命，祂的全能包括祂為我們眾⼈的過犯受刑罰，祂
為我們嘗了死味，祂的復活勝過死亡，使信祂的⼈也不再因罪⽽付上死作為⼯價，不再成為死
的奴僕︔使我們的⽣命因為耶穌，在經歷裡成熟並完全。

貫穿亞伯拉罕的劇場，是⼀條能持續直到世界的末了的救贖劇場，歷史將通過神應許亞伯拉罕
的那⼀位後裔耶穌基督，向我們顯明我們如何與亞伯拉罕先祖同蒙應允，同得應許，是⼀條通
往永⽣的路。

你們既屬乎基督，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，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。（加3:29）

因此，在時間滴答作響的旅程中，經上指的末期或許還未到，倒要耐⼼等候，因為羅得的劇場
和死的結局會是我們的鑒戒，因為所多瑪被剿滅並不是⼀次性的歷史事件，唯認同神的作為才
是踏上完全⼈的主流路線，忍耐到底的，必有永⽣為獎賞。

唯有忍耐到底的，必然得救。（太24:13）

默想：妥拉這兩章幫助我們認出⼈⽣可能⾯臨的兩個劇場，特別在⾯對⼤震動的時候，可以像
亞伯拉罕⼀樣是代禱者、或是像羅得⼀家逃命呢︖

〖補充經⽂〗 
從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，後來就把那些不信的滅絕了。這⼀切的事你們雖然都知道，我
卻仍要提醒你們。又有不守本位、離開⾃⼰住處的天使，主⽤鎖鏈把他們永遠拘留在⿊暗裡，
等候⼤⽇的審判。又如所多瑪、蛾摩拉和周圍城⾢的⼈，也照他們⼀味地⾏淫，隨從逆性的情
慾，就受永⽕的刑罰，作為鑒戒。（猶⼤書1:5-7節）

他們上來遍滿了全地，圍住聖徒的營與蒙愛的城，就有⽕從天降下，燒滅了他們。那迷惑他們
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⽕湖裡，就是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⽅。他們必晝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遠
遠。（啟20:9-10）


